第二届全国律师电视辩论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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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2006年6月1日

概   述

2001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与中央电视台共同举办了首届全国律师电视辩论大赛，大赛的成功举办，极大地推进了律师法制宣传工作的开展，展现了律师良好的职业形象，在社会公众中产生极大的反响。与此同时，大赛促进了律师队伍的自身建设，强化了队伍的凝聚力，并以此成功推出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律师，他们已成为当今中国律师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律师电视辩论大赛》已成为观众对中央电视台期待最高的品牌节目之一。

2006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与中央电视台将继续共同主办《第二届全国律师电视辩论大赛》，通过国家媒体的宣传平台，通过电视传播的形式，弘扬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推进法制建设，全方位宣传中国律师形象，凝聚律师队伍的团结，促进律师队伍的建设。

宣传法治观念，为民解惑解难。不断把律师电视辩论大赛做实、做强、做大，扩张影响，提升其对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是本次大赛期望达到的目的。

第一章   大赛宗旨及机构

一、大赛宗旨

抓住前沿理念与社会现实，贴近时代的发展，贴近社会的需求，贴近百姓大众的心声。提升大赛的辩论水平和理念，让大赛体现中国法治的进步与发展，体现中国律师的专业风采与精神风貌，真诚地帮助观众解惑解难解困。

二、大赛机构

《第二届全国律师电视辩论大赛》的最高组织机构是大赛组委会。大赛组委会设最高裁决权力的具体实施机构评审团，评审团由组委会三位秘书长和两位委员组成。

评审团下设评委组，包括1、观众评委组  2、法学专家评委组  行使同等权力对参赛队进行评分。

组委会依据大赛宗旨，为确保大赛高水平的辩论和深度，评审团对大赛中的特殊情况有权进行裁决。

大赛组委会下设机构：组委会办公室

大赛导演组（撰稿组）

大赛策划顾问专家组

大赛出题专家组

大赛宣传组

大赛制片组（会务组、票务组）

第二章   大赛报名须知及参赛准则

一、大赛准则

大赛执行：“公开、公平、公正”之准则，讲究实效、高效、准确快捷的工作作风。

二、报名时间

截止到2006年9月2日

三、报名地点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员部

四、大赛参赛形式

1、参加本次大赛按团体队形式参赛。由各个省、市、直辖市律师协会组队。

2、参赛团队人员：一名领队、三名选手、一名替补选手，五人组成。

3、参赛选手要求：正式注册的执业律师，具备两年以上工作时间。不限性别、不限年龄。

五、大赛参赛规则

1、参赛团体代表队每队限报5人：一名领队、三名选手、一名替补选手。正式上场参赛的三名选手中需至少有一名女律师。

2、本次大赛第二阶段《辩论赛》不设一辩手、二辩手、三辩手。团体队选手统一称谓XX队1、2、3号。

例如：北京队1号选手、北京队2号选手、北京队3号选手。参赛辩论时统一称：“请对方X号选手回答”。“或请XX队X号选手回答”。代表队辩论发言人的次序由各个队自行决定，大赛不做规定。

3、本次大赛设：评委嘉宾主持两名。各自承担每场辩论赛中两队双方辩论要点的归纳，将辩论引向深度。同时各承担每两队辩论的点评。

4、参加大赛的代表队服装要求：整洁统一，体现风貌。

服装款式：男选手深色西装，系领带或领花。

女选手深色西装裙，可佩带领带或领花。

5、参加大赛的代表队发式要求：大方整洁，不奇异。

六、参赛团队数额

拟定32支团体队，四个团体队为一场。

七、计分标准

实行百分制评分。

计分形式：去掉1个最高分，去掉1个最低分。专家评委的总分与观众评委的总分相加，除2取平均分。现场统一大屏幕亮分。

第三章   大赛现场区域和内容设置

一、大赛现场设置  主持人区、比赛主演区、评委及评审团区、法律热线、网站、短信平台、观众区。

二、大赛组委会将在总决赛后颁奖，特别邀请有关国家领导人、司法部领导、国际律师组织嘉宾和特别邀请全国各个省、直辖市的律师协会负责人参加。

三、大赛组委会还特别邀请对《第二届全国律师电视辩论大赛》做出特别贡献和给予大力帮助的团体代表和嘉宾参加总决赛暨颁奖现场录像活动。

四、总决赛暨颁奖特别邀请具有优秀才艺律师和团体队参加颁奖演出。

五、大赛还特别邀请全国十个省卫视电视台法制节目组参加活动，为大赛做大力度的宣传。

六、大赛组委会组织大赛剧照和辩论赛题出版书籍和节目光盘。

第四章   大赛比赛场次、阶段和录制场地、录制时间

一、大赛设置场次  11场

二、大赛分四个阶段  初赛、半决赛、决赛、总决赛暨颁奖

三、初赛时间  2006年8月22日至9月2日

（初赛由各个省、市、直辖市律协自己举办，可以与当地电视台联合录制，中央电视台大赛节目组将缩编播出各个地方的初赛。）

四、抽签准备阶段  2006年9月5日至10月5日

五、半决赛（八场）  2006年10月10日至10月17日

六、决  赛（二场）  2006年11月13、14日

七、总决赛暨颁奖  2006年11月16日

八、录制场地  中央电视台一千演播室

总决赛暨颁奖移到中央电视台1号大演播室。

九、播出频道  中央电视台12社会与法频道，总决赛重播力争在一套。

十、播出时间  暂定2006年11月20日至12月1日连续播出。晚间21点至22点30分

第五章   大赛比赛赛时和节目形态

一、大赛每场赛时  80分钟（其中广告5分钟）

二、总决赛赛时  100分钟（其中广告5分钟、颁奖30分钟）

三、大赛程序

代表队介绍：每支参赛代表队以30秒专题片形式出现。

内容：介绍三个参赛律师选手：年龄、文化程度、个人爱好、就职律师事务所等相关信息。

必须重点突出：团队精神口号

素材带要求：各参赛代表队的介绍要拍成数字节目素材带。

带子型号：Dvw数字带、dvcpr数字带。图像、声音要清晰。

《选手介绍》统一由剧组制作。

寄出时间：9月10日至9月31日

北京地址：北京复兴路11号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

《第二届全国律师电视辩论大赛》节目组。

邮编：100859  电话：010—88243148、88243897

四、评委介绍  专题片形式。

五、大赛每场整体节目形态

第一部分：社会各界观众对“案例”的不同见解（5分钟）

第二部分：两个案例辩论（长度共计67分钟）

六、重点辩论程序说明

1、播放案例                   3分钟

2、1号选手陈述               各2分钟

3、2号对2号选手提问         各2分钟

4、评委归纳要点引导           1分30秒

5、辩论                       各5分钟 

6、观众2名评委提问           各1分钟

7、两队选手回答               各1分30秒

8、总结发言                   各2分钟

9、评委点评                   2分钟

每两队辩论比赛时间为33分30秒

七、辩论规则要求

1、选手必须用普通话辩论。语速不宜太快，语言表达要清晰，法理运用准确得当，可以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紧抓主线剖析透彻。

2、2号原告选手提问：1分钟只能提问1—5个问题。

3、2号被告选手回答：1分钟内只能回答：是、不是、放弃。用其他语言回答扣分。

4、选手陈述和总结发言是立姿，其他辩论发言是坐姿。每场半决赛由现场观众评选出3个单项奖。

八、由主持人公布四个代表队最终得分。半决赛统一取前八名高分代表队进入决赛。

第六章   大赛评委组

一、大赛半决赛评委人数  13名（7名法学界的专家、6名社会各界代表。）（观众评委每四场换）

大赛决赛评委：9名（7名法学界专家、2名社会各界代表）。

大赛总决赛评委：9名（7名法学界专家、2名社会各界代表。）

二、所有评委人选最终由大赛组委会评审确定。

三、评委资格

1、在法学教育研究事业上及其在推进中国律师事业上有重大和积极贡献的专家、教授、检察官、法官和知名律师及社会各界优秀代表。

2、具有崇高的事业心、责任心和奉献精神的优秀人品品格。

3、这次大赛的评委以中青年为主。并邀请一些德高望重的法学专家参加。

第七章   大赛奖项设置

一、大赛设团体奖  特等奖1名

一等奖3名

二等奖4名

三等奖8名、

优秀奖16名

二、大赛设个人单项奖  最佳辩手奖8名

最佳风采奖8名

最佳专业知识奖8名

三、最佳团体组织奖16名

四、最佳协作奖3名
以上奖项：发奖杯、奖牌和证书。

第八章   大赛宣传口号

案例精彩，辩论更精彩，精彩在第二届全国律师电视辩论大赛！

这是一次法理的雄辩，这是一次公平的较量。

这是一次才华的展示，这是一次智慧的碰撞！

第九章   大赛经费

一、大赛前期启动费由中华全国律协投资三十万。

二、大赛实行“冠杯”制和出让“55分钟”广告时间段进行招商。大赛总经费：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依据大赛赞助招商条款筹集。

第十章   大赛住宿及其他项目费用要求

一、费用使用项目

1、所有参赛团体队领队的抽签、团体队5人的食宿由大赛组委会统一承担负责。

2、所有参赛团体队的领队抽签、参赛活动的交通用具由大赛组委会承担负责。

3、所有的参赛团体队往返车船飞机费用自行承但。

4、参赛团队按照抽签前8名提前两天报道，后8名依次类推。比赛完的团队第二天撤离。可以留一名领队等待最终得分成绩。

二、服务设施项目

大赛组委会在驻地设：大赛会务组、票务组。

三、大赛会务组

1、参赛团体队有其他要求观摩的人员请提前15天报到会务组，另行帮助统一安排食宿，费用自行承担。

2、如全国各个律师事务所派代表来京观摩，请提前向大赛会务组报名，统一帮助解决食宿。费用自理。

3、会务组在驻地设：打字复印、医疗问诊、安全指导服务项目，竭诚为所有参赛团体代表队服务。

4、会务组负责安排组织11场观众观摩。所有团体队需要观摩票，请提前10天与会务组联系登记。

5、参加大赛的各个团队请提前3天通知会务组接站。

四、大赛票务组  帮助负责解决所有参赛团体队的返程票务和旅游指导服务工作。

第十一章   大赛有关评分细则等文件修改确定后再发

《第二届全国律师电视辩论大赛》组委会

2006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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